苏外专[2012]121号

关于申报2013年度“高端外国专家项
目”（文教类）和教科文卫引智项目的通知

各市外国专家局，在苏部、省属重点高等院校引智管理部门：
为深入贯彻人才国际化和科教、人才强省战略，进一步提升我省教科文卫领域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的能力和水平，根据国家外国专家局《关于报送2013年度“高端外国专家项目”（文教类）和2013年度教科文卫引智项目的通知》（外专发[2012]127号）要求，现开展2013年度“高端外国专家项目”（文教类）和教科文卫引智项目申报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一、“高端外国专家项目”（文教类）

2013年度“高端外国专家项目”（文教类），旨在支持教科文卫领域非外资高等院所，重点引进非华裔高层次外国专家。拟引进外国专家人选原则上年龄不超过65岁， 工作时间不少于2个月，系国家科技、产业发展和学科建设重点领域急需的领军人才或学术技术带头人，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在国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相当教授职务的专家学者；

2.在国际知名企业或金融机构担任高级职务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

3.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掌握核心技术的创新、创业人才；

4.“外专千人计划”入选专家工作团队中的主要成员；

5.国家急需紧缺的其他高层次外国专家。
对于2012年经评选列入资助范围且专家按合同2013年继续来华工作的高端外国专家项目，用人单位只需上报项目申报书和合同文本，其余附件材料不再需要上报。对于新申报的高端外国专家项目，需按相关要求报送全套申报材料。已入选“外专千人计划”专家不再作为高端外国专家项目申报人选。

二、教科文卫引智项目

2013年度教科文卫引智项目旨在支持省属非外资高等院所引进外国专家，分为省重点项目和其他重点项目两大类。省重点项目是指对我省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其他重点项目是指以高层次外国专家为核心，围绕重点学科、重点发展领域、重大人才培养计划等开展的引智项目。部属高校重点引智项目不在此次申报之列。
三、确保申报质量
要确保申报质量，控制申报数量。用人单位应客观、如实填写申报材料，不得空项、漏项，做到事实清楚、论据充分、清晰完整。各引智管理部门要加强指导，对申报材料审核把关。对不符合要求的申报材料，将不予受理。对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的，一经发现，将取消申报人选的参评资格，并暂停用人单位项目申报资格。
四、做好2012年项目总结

2012年度项目执行率和引智成果是制定下一年度项目计划的重要参考依据。请有2012年度文教引智项目计划的单位，加强对项目计划的监督管理，认真总结执行情况和引智成果，确保引智经费的使用效益。
五、报送材料

请将各类项目书面申报材料各一式两份及其电子数据1份报送我局，电子数据内容须与纸质材料一致。请不要改变申报电子文本格式。

2013年度“高端外国专家项目”（文教类）申报材料包括：2013年度“高端外国专家项目”（文教类）申报函、申报汇总表、申报材料和2012年度“高端外国专家项目”（文教类）执行情况汇总表、成果总结表。申报书和附件请分别装订。附件主要包括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护照复印件、与用人单位签订的（意向性）工作合同、海外任职证明材料，主要成果（代表性论文论著、专利证书、产品证书）复印件或证明材料、领导（参与）过的主要项目证明材料、所获奖励证书复印件等。要为申报项目电子文本创建一个文件夹，并以“申报专家人选英文全名+申报单位名称”的格式命名。
2013年度教科文卫引智项目申报材料包括：2013年度教科文卫引智项目申报函、汇总表、申报表和2012年度教科文卫引智项目执行情况汇总表、成果总结表。
六、申报截止时间
申报截止时间为2012年12月10日。
本通知和相关表格请登录国家外国专家局网站（www.safea.gov.cn）或江苏省国际人才交流协会网站（jiangsu.caiep.org）下载。

联系人：臧颖，杨正华
地  址：南京市中山北路49号
邮  编：210008
电  话：（025）83236024，83236134
传  真：（025）83236136
江苏省外国专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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